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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陆港工作组 

  

第三次会议 

2019 年 11 月 13日至 14日，曼谷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本文件载有陆港工作组第三次会议的临时议程(第一部分)和临时议程说

明(第二部分)。 

一． 临时议程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 

3. 《政府间陆港协定》的现状。 

4. 与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港运营有关的政策和议题。 

5. 亚洲及太平洋发展多式联运走廊和多式联运业务。 

6. 审议关于修订《政府间陆港协定》的提案。 

7. 其他事项。 

8. 通过工作组第三次会议的报告。 

二． 说明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根据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的议事规则，工作组将

选出一名主席和两名副主席，他们将任职至选出继任者为止。 

2. 通过议程 

文件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ESCAP/DP/WG/2019/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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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根据亚太经社会的议事规则，主席将邀请工作组审议载于文件

ESCAP/DP/WG/2019/L.1 第一部分的临时议程，并在做出任何必要修改后予以

通过。
1
 

3. 《政府间陆港协定》的现状 

文件 

《政府间陆港协定》的执行情况(ESCAP/DP/WG/2019/1) 

说明 

工作组在其第二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政府间陆港协定》附件一的修

正案(见 E/ESCAP/DP/WG(2)/2)。在第三次会议上，将向工作组通报自上次会

议以来发出的保存通知和附件一修正案的生效情况，以及缔约方数目的变化

(如有)。 

尚未成为《协定》缔约方的成员国也不妨向工作组介绍其批准、接受、

加入或核准《协定》的最新进展情况。 

4. 与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港运营有关的政策和议题 

文件 

与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港运营有关的政策和议题(ESCAP/DP/WG/2019/2) 

说明 

将向工作组通报有关陆港发展的立法机构决定以及秘书处与成员国在这

方面开展工作的情况。 

尤其是，将向工作组通报它在其第二次会议上表示欢迎的《具有国际重

要性的陆港的规划、设计、发展和运营问题区域框架》的执行情况，以及经

社会 2018年 5月 16日关于促进区域框架的相关的第 74/2号决议。 

成员国还不妨向工作组介绍在其各自领土上为发展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

港正在进行或计划进行的项目的最新情况，并重点指出面临的具体挑战。成

员国不妨分发关于在其领土发展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港的进展和计划的信息

资料。工作组似宜审议关于陆港发展的政策和做法，并就秘书处应如何与发

展伙伴合作以最佳方式协助成员国发展陆港向秘书处提供指导。 

                                                 

1
  会议的日程、与会者名单和文件将在网上发布： www.unescap.org/events/third-

meeting-working-group-dry-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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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亚洲及太平洋发展多式联运走廊和多式联运业务 

文件 

亚洲及太平洋发展多式联运走廊和多式联运业务(ESCAP/DP/WG/2019/3) 

亚洲及太平洋多式联运业务法律框架的统一(ESCAP/DP/WG/2019/INF/1) 

说明 

将向工作组通报亚太区域多式联运走廊的建立、发展和运营情况，以及

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港在提高此类运输走廊效率方面的作用。成员国还不妨

向工作组介绍将位于各自领土上的陆港纳入国际多式联运走廊的现行做法和

计划的最新情况。 

此外，将向工作组通报秘书处正在开展和计划开展的与多式联运运营便

利化有关的活动，包括为多式联运采用简化程序、精简工作流程和有利的法

律框架。工作组似宜审议为亚洲及太平洋多式联运业务制定统一法律框架的

可能性。 

6. 审议关于修订《政府间陆港协定》的提案 

文件 

关于修订《政府间陆港协定》的提案(ESCAP/DP/WG/2019/4) 

说明 

2019年 6月 10日，向《政府间陆港协定》缔约方发送了一份普通照会，

邀请它们向秘书处提交关于修正该协定的提案。根据《协定》第 7 条第(3)

款、第 8 条第(3)款和第 9 条第(3)款，秘书处在第三次会议开幕前 45 天分发

了拟在工作组会议上审议的提案。工作组不妨审议 ESCAP/DP/WG/2019/4 号文

件所载的修正提案。 

7. 其他事项 

工作组似宜审议提请其注意的其他事项。 

8. 通过工作组第三次会议的报告 

文件 

报告草稿(ESCAP/DP/WG/2019/L.2) 

说明 

工作组将在其第三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该报告。 

_______________ 


